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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武汉精测

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测电子”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精测电子子公司股权转让暨

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精测电子控股子公司上海精测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精测”）

主要聚焦半导体前道量检测设备领域，掌握光谱散射测量、光学干涉测量、光学

显微成像、电子束/离子束成像、电学测试等关键核心技术，致力于半导体前道

量检测设备的研发及生产。为建立更具竞争力的激励体系，完善长效激励机制，

吸引并锁定全球顶尖人才，充分调动管理层、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共同推进公司半导体业务的长期稳定发展，公司拟将持有上海精测5,000万元注

册资本（对应2.4124%的股权）转让给上海精昕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上海精昕”）、上海精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上海精圆”）、上海精璇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精璇”）

（以上合称“员工持股平台”）及员工李仲禹、ZHANG XU。2025年11月24日，公

司与员工持股平台、李仲禹、ZHANG XU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以每注册资本1.8334247元的价格转让持有上海精测5,000万元出资额，

共计人民币9,167.1235万元；其中向上海精昕转让15,065,655.00元注册资本，向

上海精圆转让8,310,000.00元注册资本，向上海精璇转让21,590,789.00元注册资本，

向李仲禹转让2,581,778.00元注册资本，向ZHANG XU转让2,451,778.00元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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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上海精测的股权比例由61.2460%变更为

58.8336%，上海精测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

（二）关联关系

上海精测股东彭骞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马

骏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以及《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彭骞先生、马骏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股权

转让事项系公司转让持有上海精测部分股权而形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情形，本

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监事会审批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4日召开，会议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表决的表决结果，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彭骞先生、马骏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

本次事项的审议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本次股权转

让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4日召开，全体监事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上海精昕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BRQ21X57

成立日期：2022 年 6 月 30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锘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6,815.1779 万人民币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 2855 弄 1-72 号 B 座 12 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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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

例（%）

1 上海镱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84.5378

27.6521

2 上海锘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56.708 24.3091

3 上海钛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41.7117 19.6871

4 上海钫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29.8758 12.1769

5 上海铟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5.1796 10.3472

6 上海钡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7.165 5.8277

合计 6,815.1779 100

注1：本公告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上海精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1JN8RG61

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4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锗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5,000 万人民币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 2875 号 3 幢 13 层 A 区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

例（%）

1 上海磷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5 31.90

2 上海锑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63 29.26

3 上海锗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2 18.24

4 上海砹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0 12.80

5 上海铝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0 7.80

合计 5,000 100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3）上海精璇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7H08218D

成立日期：2022 年 2 月 28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铼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https://www.qcc.com/firm/8adca98fa5b8149309ad8d066ef185d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206a4437a43850694774a02b781d330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4a5519b770eb0253039be1af72f775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a2040a119d238a68fa8c03694ad226e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1f98cafb2d5eb9479131549e11ed119c.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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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额：5,573.1554 万人民币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 2855 弄 1-72 号 B 座 12 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

例（%）

1 上海铼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16.5547 68.4810

2 上海氡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6.6007 31.5190

合计 5,000 100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李仲禹，身份证号码：4203031981********；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5）ZHANG XU，证件号码：USA310********；住址：上海市青浦区******。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精测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 2875 号 1 幢、2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1JMJF11R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成立日期：2018 年 7 月 3 日

法定代表人：彭骞

注册资本：207,265.2777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光学仪器

制造；光学仪器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

仪器仪表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

电子测量仪器销售；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验分析仪器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

售；专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https://www.qcc.com/firm/5ba60768999aca5115a4548ad6f0d428.html
https://www.qcc.com/firm/890b26da40c7ce47ed40a7b46692f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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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

1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26,941.6666 61.2460 121,941.6666 58.8336

2
武汉科颐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 7.2371 15,000 7.2371

3 彭骞 12,000 5.7897 12,000 5.7897

4 上海青浦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4.8247 10,000 4.8247

5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000 4.8247 10,000 4.8247

6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4.8247 10,000 4.8247

7
上海精昕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679.3152 2.7401 7,185.8807 3.4670

8
上海精圆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155 2.0047 4,986 2.4056

9 刘瑞林 4,000 1.9299 4,000 1.9299

10 马骏 4,000 1.9299 4,000 1.9299

11
上海精璇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972.5179 1.4342 5,131.5968 2.4759

12 李仲禹 1,290.8891 0.6228 1,549.0669 0.7474

13 ZHANG XU 1,225.8889 0.5915 1,471.0667 0.7098

合计 207,265.2777 100 207,265.2777 100

上海精测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单位：元）（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

（单位：元）（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85,083,577.28 3,407,830,663.12

负债总额 1,446,448,363.54 1,142,239,715.01

净资产 1,838,635,213.74 2,077,021,465.07

营业收入 771,505,925.23 802,920,895.56

净利润 -87,725,887.63 188,775,794.11

注2：上海精测2024年度财务数据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信会

师报字[2025]第ZE10355号）。

1、上海精测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其他涉及有关标的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

2、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海精测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

况。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69424929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38128683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38128683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58721283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58721283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36808390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36808390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37859901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37859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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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彭骞，身份证号码为4301031974********；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彭骞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根据《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彭骞先生为公司关联方。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彭骞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马骏，身份证号码为3201031979********；住址：上海市杨浦区******。

马骏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

定，马骏先生为公司关联方。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马骏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上海精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甲方二：上海精璇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甲方三：上海精昕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甲方四：ZHANG XU

甲方五：李仲禹

乙方：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甲方五以下可合称为“甲方”。

（一）目标公司

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10118MA1JMJF11R，注册资本为 207265.2777 万元人民币，住所：

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 2875 号 1 幢、2幢，法定代表人：彭骞。

（二）合作方式

甲方以受让乙方股权的方式增加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从而进一步参与目标

公司的管理。

（三）股权转让

1.双方同意由甲方向乙方支付本条第 2款中所规定之现金金额作为对价，按

照本协议规定的条件收购转让股权。

2.乙方将持有的目标公司下列股权转让给甲方：乙方共计向甲方转让其持有

的目标公司 50,000,000.00 元注册资本，共计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 2.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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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乙方向甲方一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8,310,000.00 元注册资本，共计占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 0.4009%；乙方向甲方二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21,590,789.00 元注册资本，共计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 1.0417%；乙方向甲方

三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5,065,655.00 元注册资本，共计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的 0.7269%；乙方向甲方四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2,451,778.00 元注册资本，

共计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 0.1183%；乙方向甲方五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2,581,778.00 元注册资本，共计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 0.1246%。本次股权转让

价格为 1.8334247 元/股。甲方应当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计人民币 91,671,235.00

元，其中，甲方一 15,235,759.00 元、甲方二 39,585,085.00 元、甲方三

27,621,745.00 元、甲方四 4,495,150.00 元、甲方五 4,733,496.00 元。

3.转让价指转让股权的购买价，包括转让股权所包含的各种股东权益。该股

东权益指依附于转让股权的所有现时和潜在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所拥

有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有形和无形资产的 2.4124%所代表之利益、目标公司股

权转让日以前年度及本年度尚未分配的利润。

4.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应促使目标公司向审批机关提交修改后的目标公司的

章程，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目标公司股权变更所需的各项文件，完成股权

变更手续。

（四）付款

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甲方应当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20%股权转让价

款；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40%股权转让价款；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40%

股权转让价款。

（五）股权转让完成标志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并经各方公司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后即生效，在股权转让所

要求的各种变更和登记等法律手续完成时，甲方即取得转让股权的完整所有权。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此次股权转让旨在充分调动上海精测管理层、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共同推进半导体业务的长期稳定发展。上海精测原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公开挂牌上海精测4.825%股权，公司作为受让方于2025年7月10日签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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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产权交易合同》，转让价格为每注册资本1.8334247元。鉴于前述公开摘牌

时间距离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未超过6个月，交易各方结合上海精测目前经

营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协商确定此次股权转让价格参考上述公开摘牌的交易价

格。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人员安置、补偿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方产

生同业竞争的情形，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八、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实现绑定子公司上海精测核心人才战略目标而实施的必要

安排，有助于稳定人才梯队，促进公司半导体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独立性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 议 案 》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除此项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彭骞先生、马骏先生未发

生关联交易。

十、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4 日召开了 2025 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认真审阅有关文件及了解关

联交易情况，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将持有子公司上海精测 5,000 万元注册资本

（对应 2.4124%股权）转让给员工持股平台及员工，有利于上海精测的经营发展，

符合公司长远利益。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会议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符合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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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此次股权转让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议认为，本次股权转让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上海精测后续业务发展，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议案审议程序合法有

效，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未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拟将持有子公司上海精测5,000万元注册

资本（对应2.4124%股权）转让给员工持股平台及员工，属于其正常经营发展所

需，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其后续业务发展，不会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关联董

事彭骞、马骏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

合《公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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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金坤明 田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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